附件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德宏州知识产权资助申请表





　　　　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填表说明
　　　　
　　一、本表一式二份。
　　二、填表要求：
　　（一）填报内容应实事求是，逐条认真填写；
　　（二）表内栏目不得空缺，如果某项指标值没有，请填“无”；
　　（三）“资助类型名称”是指符合资助范围的具体项目名称；
　　（四）“获批日期”是指证书、批文的授权或批准日期；
　　（五）“曾获资助情况”是指曾获得过资助的时间、额度、提供资助的部门等情况，应在栏内作出说明，未获得资助的需要申请人承诺，应填写“无”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；
　　（六）本着为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原则，申请人应在承诺栏内写明“情况属实”，申请人为个人的，须签名并按手印确认；申请人为单位的，须有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　　（七）初审、审核、审批意见应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签字。
三、本表由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负责解释。






德宏州知识产权资助申请表
	资助类型名称
	

	获批日期
	

	曾获资助情况
	

	申请金额
	

	账户名称
	

	开户行及账号
	

	申请人承诺
	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提交并经核对的有关材料（由初审部门填写）：
□有关授权证书、批准书或批文及复印件；
□单位或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；
□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维持6年以上的证明材料及复印件；
□申请人应提交的其它证明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初审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
审核意见
	
年   月   日

	审批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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